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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督导情况 

11、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

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

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

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

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 

存在因信息披露出现重大问题而需要公

司予以更正或补充的情况 

12、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

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

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的情况。 

经核查，2021 年度上市公司未发生该等

情况 

13、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 

经核查，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14、关注公共传媒关于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

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

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

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

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 

经核查，2021 年度上市公司未发生该等

情况 

15、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督促上市公

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上

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

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

他不当情形；（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

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上市公

司不配合保荐人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

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2021 年度上市公司未发生该等

情况 

16、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

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经制定现场检查的相关工作

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要求，以确

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17、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自

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

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

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

经核查，2021 年度上市公司未发生该等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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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督导情况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涉嫌资金占用；（三）

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四）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五）资金往来或者现金

流存在重大异常；（六）交易所或者保荐人认为应

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18、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募集资

金的使用情况、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

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 

二、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

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自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束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保荐代表人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及时审阅，

包括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相关公告、临时性公告等。公司已披露的信息与实际

情况相符，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经核查，湘财股份在 2021 年度持续督导期间不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